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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非執行董事及授出購股權 — 附加資料

茲提述聯康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一日的公

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委任張清女士（「張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向張女

士授出購股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該公告所載，購股權的歸屬及行使不受任何表現目標所約束，乃由於授出購

股權的目的為作為張女士獲委任為董事的薪酬的一部分。

購股權計劃的目的是為合資格人士就其對本集團的貢獻或潛在貢獻提供激勵或獎

勵。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認為，考慮到 (i)提呈購股權作為股權薪酬將為張女士薪酬

組合的一部分，可導致有限支付現金薪酬，因此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ii)

鑒於張女士將擔任非執行董事，由於其對本公司貢獻的性質為非執行董事制定表

現目標並不合適，因彼等之責任更多專注於監督、策略及管治而非績效指標或運

營目標；及 (ii i)授出購股權可有助激勵張女士及增強其對本集團長期服務的承

諾，因此，認為授出購股權符合購股權計劃的目的而非為該等購股權制定表現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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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張女士授出購股權已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7.04 (1)條批准。

代表董事會

聯康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梁國龍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梁國龍先生（主席）、陳大偉先生（副主

席）及趙志剛先生（行政總裁）；兩名非執行董事邱國榮先生及張清女士；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啓明先生、任啓民先生及馬青山先生。

* 僅供識別

– 2 –


